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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營建署 103.5.6 營署建管字第 01030024501 號 
1、 按「…住戶依條例第 35 條規定向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，請求閱覽 或影印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紀錄，當包括上開簽名簿及委託書。…」為 本部 96 年 5 月 21 日內授營署建管字第 0960080379 號函所明釋，惟會 議紀錄應記載事項及有關個人資料蒐集、處理利用等疑義，本署 102 年 4 月 11 日營署建管字第 1022907363 號函已有明釋。另按「…至於 條例第 35 條規定內容以外由管理委員會負責保管之資料，其請求閱覽 或影印之相關事宜，得由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或規約規定之。」為 本署 96 年 12 月 5 日營署建管字第 0960066744 號函所明釋，請依上開 函釋辦理。


